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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院 

行政司法上訴第 1101/14-ADM 號 

 
 
 

* 

  卷宗編號：1101/14-ADM 

* 

判決書 

* 

甲，詳細身份資料記錄於卷宗內(下稱司法上訴人)，針對衛生局局長

(下稱被上訴實體)於 2014 年 4 月 11 日駁回其提起之必要訴願，維持不批

准其提出之中醫師執業牌照申請之決定，向本院提起司法上訴，要求宣告

被訴行為無效或予以撤銷，指出被訴行為屬絕對不依法定方式作出之行

為、欠缺說明理由、欠缺進行聽證而導致欠缺行政程序的主要手續、違反

法律、錯誤適用法律、行使自由裁量權出現明顯錯誤及存在事實認定錯誤。 

* 

 被上訴實體提交答辯，認為司法上訴人提出之訴訟理由不成立，要求

裁定本司法上訴之訴訟請求不成立。 

* 

於法定期間內，訴訟雙方均沒有提交非強制性陳述。 

* 

駐本院檢察官發表意見，建議裁定本司法上訴部分勝訴，撤銷被上訴

決定(見卷宗第 248 頁至第 253 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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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以妨礙審理本案之實體問

題。 

* 

根據本卷宗及其附卷之資料，本院認定以下對案件審理屬重要的事實： 

於 2013 年 10 月 18 日，司法上訴人向衛生局提出中醫師執業牌照申請

及提交相關文件(見附卷第 2頁至第 40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 年 12 月 6 日，衛生局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作出決議，

四名委員認為司法上訴人之學歷屬中西醫結合課程，非純屬中醫課程，不

予認可司法上訴人之中醫師資格，另一名委員則不同意上述意見(見附卷第

41 頁至第 42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 年 12 月 27 日，衛生局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中醫執

業牌照範疇)進行會議，指出該委員會就司法上訴人的中西醫結合課程再行

審議，並參照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之意見，建議上級否決司法上訴

人之申請(見附卷第 43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1 月 27 日，衛生局醫務活動牌照科人員制作意見書及編號：

XX/R/UTLAP/2014 報告書，當中指出根據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中

醫執業牌照範疇)的審議結果，該科建議不予批准司法上訴人之中醫師執業

牌照申請(見附卷第 44 頁至第 47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1 月 28 日，衛生局副局長鄭成業醫生作出批示，同意醫務

活動牌照科報告書上之意見(見附卷第 44 頁及第 47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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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2 月 19 日，衛生局副局長透過編號：XXX/OF/UTLAP/2014 公

函，指出其對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

(中醫執業牌照)的審議結果，以及醫務活動牌照科第 XX/R/UTLAP/2014 號

報告書闡述不予批准司法上訴人中醫師執照申請之理由，表示認同及於

2014 年 1 月 28 日作出不予批准之批示，並在通知書中指出司法上訴人可在

指定期間內針對該決定向衛生局局長提起必要訴願(見附卷第 48 頁至第 49

頁及第 51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3 月 24 日，司法上訴人透過訴訟代理人向衛生局局長提起

必要訴願，並附同相關文件(見附卷第 59 頁至第 71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

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4 月 11 日，被上訴實體作出批示，同意編號：

XX/PP/UTLAP/2014 報告書之內容，指出由於司法上訴人修讀的課程包括中、 

西醫理論及實踐科目，其中中醫類科目與純中醫學專業課程包括的科目在

學習時數上較少，因此未能確保與在澳門教授之課程或近年批給的中醫師

准照申請人所修讀的課程具相同程度，故決定駁回司法上訴人提起之必要

訴願(見附卷第 77 頁至第 81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5 月 9 日，衛生局透過編號：XXX/OF/UTLAP/2014 公函，將

上述決定通知司法上訴人，並在通知書中指出司法上訴人可在指定期間內

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見附卷第 83 頁至第 85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

全轉錄)。 

於 2014 年 6 月 12 日，司法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透過傳真方式向本院

提起本司法上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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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司法上訴人在起訴狀中提出之訴訟理由，具體分析如下： 

1. 絕對不依法定方式作出之行為 

司法上訴人指出根據第 84/90/M 號法令第 6 條第 2 款 e)項及第 7 款之

規定，發出中醫師執照取決於由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進行之資格認

可程序，而被上訴實體必須按照該委員會之評核結果作出決定，認為被訴

行為沒有提及或引用委員會之認可內容，從而提出被訴行為屬於絕對不依

法定方式作出之行為而應屬無效。 

經五月十八日第 20/98/M 號法令修改之十二月三十一日第 84/90/M 號

法令有以下規定： 

“第一條 

（標的及範圍） 

一、本法規規範在澳門地區從事以私人制度提供衛生護理服務所需執照之發

出。 

二、本法令之規定適用於： 

a）以個人制度從事其業務之以下專業人士： 

醫生； 

中醫生； 

牙科醫師； 

牙科醫生； 

護士； 

治療師、按摩師及針灸師； 

中醫師。 

… …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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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執照之要件） 

一、下列人士得從事第一條第二款 a項所指之職業： 

a）具有任職能力者； 

b）不處於與從事職業相抵觸之情況者； 

c）具有本地區合法居留權者； 

d）未因妨害公共衛生之故意犯罪，或因販賣或非法供應麻醉品及精神科物

質而被判罪者； 

e）擁有從事職業之合適設施及設備者。 

… … … 

第六條 

（任職能力） 

一、具有本法規要求從事執照所指職業之學歷資格及/或專業資格，且不患

有妨礙從事職業之生理或心理疾病之人士，均具有任職能力。 

二、從事適用本法規之職業所要求之資格如下： 

… … … 

e）中醫師——須具有按照第七款之規定組成之委員會認可而得從事職業之

適當培訓。 

三、上款所指之課程，如為依法許可而教授，且於澳門或葡萄牙之教育場所

內完成者，並獲官方認可為從事職業有效之課程，方視為具備從事有關職業之資

格；或非於澳門或葡萄牙完成之課程，但獲一國際組織認可為適合於教授該等課

程之教育場所完成，並確保與澳門或葡萄牙之課程具相同程度者，方視為具備從

事有關職業之資格。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方認可之教育場所，視為適當之場所。 



1101/14-ADM 6/16  

五、課程在學習計劃中可確保與在澳門或葡萄牙所教授之課程具相同程度，

然非於獲認可為適當之場所完成之課程，其認可僅得透過考試而獲得。 

六、考試由利害關係人申請，且透過衛生司之贊同意見，由總督以批示許可，

並由衛生司建議典試委員會以制定試題及進行考試。 

七、為審議第二款 e項所指資格之認可程序，現設立一在澳門衛生司範圍內

運作之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以下人員組成： 

a）澳門衛生司司長指定之一名中醫師，該中醫師為依法成立之代表中醫師

之團體之成員，並由其主持委員會； 

b）每一依法成立之代表中醫師之團體指定之一名代表。 

第七條 

（資格證明） 

資格證明透過下列任一途徑為之： 

a）於澳門或葡萄牙之教育場所獲得之資格，透過有關場所發出之文件證明； 

b）從事中醫師職業所需之培訓，透過上條第七款所指委員會發出之書面認

可聲明證明； 

c）其他情況，透過教育暨青年司發出之學歷資格認可證明書或透過澳門衛

生司發出之專業資格認可證明書證明。 

第九條 

（個人提供衛生護理執照之發出） 

一、以個人制度提供衛生護理服務所需之執照，由衛生司應利害關係人之申

請而發出，而其申請內應附同下列文件： 

a）所要求之學歷及/或專業資格證明，或證明該等資格證書之經認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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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由衛生專員簽發之醫生檢查證明，證明申請人不患有妨礙從事職業之生

理或心理疾病； 

c）申請人之聲明書，聲明不從事與欲獲執照之職業相悖之活動； 

d）居留證明書； 

e）刑事紀錄證明書； 

f）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副本。 

二、於本地區衛生公共機構提供服務之申請人，只須在申請書內附同上款 c

項及 f項所指之文件。 

三、符合從事有關職業條件之申請人，於衛生司司長作出許可批示後，在衛

生司登記其登錄，且由衛生司通知利害關係人於規定期限內申請對用於從事業務

之設施及設備進行檢查，並附同設施之設計圖及設施與設備之敘述備忘。 

四、衛生司於接受申請後十五日內將進行檢查，並擬定有關報告書。 

五、如設施及設備有缺陷或不足，衛生司司長得定出期限責令改善，倘逾期

未彌補，則發出執照之程序終結及登錄廢止。 

六、上款所指之期限只得延長一次，且應由利害關係人申請，但須引述延長

之合理理由。” 

另一方面，十一月十五日第 81/99/M 號法令有如下規定： 

“第八條 

（司長之權限） 

一、澳門衛生司司長有權限計劃、協調及監察該司之活動，評估有關結果，

以及監督及指導附屬單位之運作。 

二、司長尤其有權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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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根據法律之規定，發給、中止及取消從事提供衛生護理及藥物護理之職

業及業務所需之准照及執照； 

… … … 

第二十六條 

（一般衛生護理技術委員會） 

一、對發給准照或執照以從事衛生領域之私人職業或活動之卷宗，以及對藥

物登記之卷宗之技術性審議，由具有豐富經驗及專業知識之技術員組成之委員會

負責。 

二、技術委員會由最少三名成員組成，該等成員包括主席在內均由澳門衛生

司司長透過公布於《澳門政府公報》之批示委任。 

三、如為正確審議卷宗之需要，委員會得建議向有權限之實體要求提供專業

技術意見。 

四、一般衛生護理副體系設有下列技術委員會： 

a）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 

b）中醫技術委員會； 

c）藥物登記技術委員會。 

五、經負責一般衛生護理領域之副司長建議，澳門衛生司司長得以批示設立

其他技術委員會。” 

根據第 84/90/M 號法令第 1 條第 2 款 a)項、第 5 條第 1 款、第 6 條第

1款及第 2款 e)項與第 7款、第 7條 b)項及第 9條第 1款 a)項與第 3款之

規定，為獲發給執照以從事“中醫師”職業，利害關係人之任職能力要件

為透過由衛生局成立之專設委員會進行之認可程序，對利害關係人是否具

有從事職業之適當培訓作出審查，利害關係人之專業資格需透過上述專設

委員會發出之認可聲明予以證明；此外，根據第 81/99/M 號法令第 8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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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e)項及第 26 條第 1 款、第 2 款與第 4 款 a)項之規定，本院認為，被上

訴實體雖具權限發出准照，但必須聽取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之技

術性分析意見，且有關意見具有約束力，僅在考慮相關意見及當利害關係

人完全滿足從事職業之其他所有要件前提下，才可對執照申請作出許可。 

另根據於 2004 年 8 月 4日第 31 期第 II 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

根據第 20/98/M 號法令修訂的第 84/90/M 號法令第 6 條第 7 款規定成立之

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之組成人員。 

根據卷宗已證事實，衛生局在處理司法上訴人中醫師執照申請之程序

中，衛生局副局長作出不批准決定前，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實際上

已就司法上訴人之申請舉行會議，會議中，大多數成員(四票比一票)議決

不對司法上訴人之專業資格作出認可，其後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

舉行會議，並指出參照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之意見，議決建議否決

司法上訴人之申請，而衛生局副局長隨後採納醫務活動牌照科根據上述決

議制作之報告書，從而不批准司法上訴人之申請。 

至於司法上訴人針對上述不批准決定提起之必要訴願，卷宗資料證實

被上訴實體於審理及作出被訴行為前，不僅沒有要求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

委員會再次對司法上訴人之申請作出複查，亦沒有針對司法上訴人在訴願

中對其個人學歷提出之爭議要求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再次發表意

見，而僅有醫務活動牌照科制作之分析報告。即使如此，考慮第 84/90/M

號法令及第 81/99/M 號法令沒有對此作出規定，另根據《行政程序法典》

第 161 條第 2 款之規定，亦不能認為被上訴實體在審理訴願時，必須針對

司法上訴人之行政上訴再次要求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及/或私人醫

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發表意見。 

因此，不能藉此指控被上訴實體在作出被訴行為時，違反法定程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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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方式，從而司法上訴人提出被訴行為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

第 2款 f)項之規定，應被裁定理由不成立。 

* 

2. 欠缺進行聽證導致欠缺行政程序的主要手續 

司法上訴人提出衛生局副局長於 2014 年 1月 28日作出不批准決定前，

司法上訴人從未獲聽證或發表意見，因而主張被訴行為侵犯其基本權利(辯

護權)，以及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10 條及第 93 條之規定，導致行政程

序欠缺主要手續而應屬無效。 

對於欠缺進行聽證是否導致行政行為屬侵犯基本權利而無效，在處罰

性程序中，對利害關係人進行之聽證具有讓其行使辯護權之功能，欠缺聽

證導致行政行為因侵犯基本權利之根本內容而無效1(《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 2款 d)項)；而於非處罰性程序之範圍內，即使證實欠缺必要之聽

證，僅構成形式瑕疵而導致行政行為被撤銷2。 

根據卷宗資料，未能證實衛生局副局長於 2014 年 1 月 28 日作出不批

准決定前，曾對司法上訴人進行聽證或要求其針對稍後作出的不批准決定

發表意見。 

儘管司法上訴人於衛生局副局長作出不批准決定前沒有獲通知以發表

意見，然而，由司法上訴人開展之中醫師執照程序中，根據《行政程序法

典》第 76 條第 1款 c)項之規定，司法上訴人應在其申請中闡述請求所依據

之事實及法律依據；同時，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93 條第 1款之規定，

衛生局副局長之決定非為程序之最終決定，而只是第一層級的行政決定，

卷宗同時證實司法上訴人獲通知上述決定時，亦獲通知可針對有關決定提

                                                 
1 參閱中級法院於 2011 年 7 月 7日在編號：965/2009 卷宗作出之裁判。 
2 參閱中級法院於 2003 年 2 月 27 日在編號：78/2001 卷宗作出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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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必要訴願，而司法上訴人隨後就此提起必要訴願，並提出反駁相關決定

的立場及意見3。 

因此，從司法上訴人提出申請以至被上訴實體不批准其申請的過程

中，不能證實司法上訴人透過參與以表達其意見之權利受到侵犯，從而司

法上訴人提出因欠缺聽證而導致行政程序欠缺主要手續之訴訟理由，應被

裁定不成立。 

* 

3. 欠缺說明理由 

司法上訴人提出被訴行為中，沒有提及或引用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

員會之認可內容，從而認為被訴行為欠缺法律依據，又或決定內容依據不

充分，從而認為被訴行為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114 條及第 115 條之規

定而應予撤銷。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15 條第 1 款之規定：“說明理由應透過扼

要闡述有關決定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以明示方式作出；說明理由亦得

僅透過表示贊成先前所作之意見書、報告或建議之依據而作出，在此情況

下，該意見書、報告或建議成為有關行為之組成部分。” 

故此，載有被訴行為之編號：XX/PP/UTLAP/2014 報告書為被訴行為之

組成部分。 

以下轉錄載有被訴行為之編號：XX/PP/UTLAP/2014 報告書之部分內容： 

“… … … 

1. 在審批中醫師准照申請時，依照第 84/90/M 號法令第六條的規定，衡平

考量申請人的學歷資格及/或專業資格。除需考量第二款 e)項規定，從事

中醫師所要求之資格須具有按照第七款之規定組成之委員會認可而得

                                                 
3 參閱中級法院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在編號：326/2012 卷宗作出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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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職業之適當培訓外，還需衡平考量第三款至第五款的規定，即有關

教育場所是否當地官方認可之教育場所、有關課程是否獲官方認可為從

事職業有效之課程、以及有關課程與在澳門教授之課程是否具相同程度

等因素。現分析如下： 

(1) 首先，本科對 XX 中醫學院及 XX 中醫藥大學是否當地官方認可之

教育場所，及申請人持有的中西醫結合專業執業醫師資格證，並沒

有質疑。 

(2) 根據《醫師資格考試報名資格規定(2014 版)》第 5 條 2 款、第 6 條 2

款 4 項規定(相對應《醫師資格考試報名資格規定(2006 版)》第 2 條

的規定)：“中醫、中西醫結合和民族醫醫學專業畢業的報考人員，

按照取得學歷的醫學專業報考中醫類別相應的醫師資格”、“五年

及以上學制中醫學、針炙推拿學、中西醫臨床醫學、藏醫學…專業

本科學歷，作為報考中醫類別的相應執業醫師資格考試的學歷依

據”。換言之，修讀中西醫結合專業者通過醫師資格考試後可申請

註冊為中醫類的中西醫結合專業執業醫師、而修讀中醫學專業者可

申請註冊為中醫類的中醫學專業執業醫師，兩者在國家的考試制度

及註冊制度是有明確識別。 

(3) 同時，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129 條規定：“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自行確定專業制度，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制定有關評

審和頒授各種專業和執業資格的辦法”。為此，現時以私人制度提

供衛生護理服務的准照及執照之發出是受五月十八日第 20/98/M 號

法令修改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第 84/90/M 號法令規範，當中，從事中

醫業務的專業人士包括中醫生、中醫師、針灸師及按摩師，但並沒

有中西醫結合醫師的專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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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科不能以申請人獲中國官方認可為具備中西醫結合專業執業醫師

資格，而批給其中醫師准照，因中國內地官方對中西醫結合專業及

中醫學專業的執業醫師已有明確的區別。因此，申請人修讀的中西

醫結合課程並不視為當地官方認可為從事中醫類中醫學專業執業醫

師職業有效之課程。 

(5) 經綜合對比甲修讀的中醫類科目(含學士及碩士學位課程)，與現時

本澳科技大學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及近年批給的中醫師准照申請人

所修讀的中醫學專業課程後，三者需修讀的科目相約，然而，部份

科目在學習時數或學分方面差異較大，例如：中葯學(學時：180:90，

學分：8:5)、中醫內科學(學時：180:120，學分：10:6.5)、金匱要略(學

時：90:36，學分：4:2)、溫病(學時：90:36，學分：4:2)、傷寒論(學

時：90:36，學分：5:2)、中醫骨傷科(學時：108:54，學分：4:3)、針

炙學(學時：135:90，學分：6:5)等(見附件七)。 

(6) 由於，甲修讀的課程包括中、西醫理論及實踐科目，其中，中醫類

科目與純中醫學專業課程包括的科目在學習時數上較少，因此，未

能確保與在澳門教授之課程或近年批給的中醫師准照申請人所修讀

的課程具相同程度。 

… … …” 

根據上述報告書內容，可見被訴行為已清晰及扼要闡述相關事實及法

律依據，從一般具理解能力之人的角度，均能清楚理解司法上訴人之中醫

師執照申請不獲批准及其必要訴願被駁回之理由，沒有含糊或不充分之

處，本院認為，被訴行為已滿足說明理由之要求。至於有關依據是否正確，

包括是否必須提及或引用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之認可內容，則屬於

被訴行為之實質問題，不能藉此來指控被訴行為欠缺說明理由之形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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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本訴訟理由應被裁定不成立。 

* 

4. 違反法律 

針對本項訴訟理由，司法上訴人指出被上訴實體沒有提及中醫師資格

認可評審委員會之認可內容，自行分析司法上訴人是否具有中醫師資格，

認為被上訴實體違反第84/90/M號法令第6條第2款e)項及第7款之規定。 

如上所述，根據第 84/90/M 號法令第 1條第 2款 a)項、第 5條第 1款、

第 6條第 1款及第 2款 e)項與第 7款、第 7條 b)項及第 9條第 1款 a)項與

第 3 款之規定，為獲發給執照以從事“中醫師”職業，申請人之任職能力

要件為透過由衛生局成立之專設委員會進行之認可程序，對申請人是否具

有從事職業之適當培訓作出審查，申請人之專業資格需透過上述專設委員

會發出之認可聲明予以證明；此外，根據第 81/99/M 號法令第 8 條第 2 款

e)項及第 26 條第 1款、第 2款與第 4款 a)項之規定，被上訴實體在作出決

定前，亦必須聽取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之技術性意見。 

因此，即使被上訴實體根據法律規定具有發出中醫師執照之權限，對

於任職能力(專業資格)之要件，依法應由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作出

審查及認可，而有關技術性審查則應由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負責。 

本案中，按照前文轉錄的載有被訴行為之編號：XX/PP/UTLAP/2014 報

告書內容，經與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於 2013 年 12 月 6 日，以及私

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於 2013 年 12 月 27 日作出之決議內容相互比

較，不難發現，被上訴實體在作出被訴行為時，除參考中醫師資格認可評

審委員會之決議內容外，同時引用第 84/90/M 號法令第 6 條第 3 款至第 5

款之規定，對司法上訴人之學歷進行考量及提出分析，儘管綜合兩者之結

論均為不認可司法上訴人之專業資格，然而，有關分析不僅非屬中醫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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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認可評審委員會之決議內容，亦非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之意

見。由此可見，被訴行為並非單純適用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員會針對司

法上訴人之任職能力作出之決議內容作為決定之依據，而是對該決議內容

由醫務活動牌照科之報告作補充。 

正如尊敬的駐本院檢察官在其意見書中所指，“有必要重申，如果被上訴

實體在審議中醫師准證申請人提出的訴願時，基於訴願並非針對“任職能力”的判

斷、或基於認為無需再就任職能力方面要求中醫師資格認可委員會就其先前所作判

斷作出說明(或補充說明)或重新審議，當然無需再聽取該委員會的“意見”(這正是我

們在前文中所闡述的立場 - 從審理訴願的程序/形式而言，法律無規定權限實體必需

再徵求中醫師資格認可委員會的意見，故不能單純指在審理訴願過程中沒有聽取中

醫師資格認可委員會的意見而存在違法瑕疵)。然而，本案中，被上訴實體卻正是認

為有必要對該委員會的“意見”加以補充，但卻不交由該委員會去作補充，而透過

被上訴實體的醫務活動牌照科來補充(逕行援引第 84/90/M 號法令規定第 6 條第 3 款

至第 5 款規定加以“衡平考量”)，這做法便違反了法律賦權予該委員會就“任職能

力”作出判斷的規定，導致被上訴決定沾上可撤銷瑕疵。” 

上述精闢分析明確指出被上訴實體在審理訴願時，自行透過醫務活動

牌照科之報告書，對被爭議行為之內容作出補充。事實上，不論在任職能

力層面以至技術層面上，該等補充內容完全沒有由中醫師資格認可評審委

員會及/或私人醫務活動牌照技術委員會提出討論及分析，從而導致被訴行

為違反第 84/90/M 號法令第 6 條第 2款 e)項及第 7 款、以及第 81/99/M 號

法令第 26 條第 1款及第 4款 a)項之規定。故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及《行政訴訟法典》第 21 條第 1款 d)項之規定，被訴行為應予撤銷。 

* 

針對司法上訴人主張被訴行為錯誤適用法律、行使自由裁量權出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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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錯誤及存在事實認定錯誤之訴訟理由，均以被上訴實體在被訴行為中適

用第 84/90/M 號法令第 6 條第 3 款至第 5 款規定提出之分析為基礎，考慮

上述已證實之可撤銷瑕疵，本院認為，無需對餘下訴訟理由作出審理。 

*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司法上訴人提出的訴訟理由部分成立，撤銷被訴

行為。 

免除訴訟費用，因被上訴實體獲得主體豁免。 

登錄本判決及作出適當通知。 

* 

2014 年 12 月 15 日 

法官 

梁小娟 


